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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补助申报提供材料

1.购房人身份证和结婚证复印件；
2.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表复印件；
3.不动产权证或预告登记证明复印件；
5.补助申请表原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中介或购房人填写）。


注：以上材料准备齐全后交至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产中介处与原件核实无误后，需加盖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产中介单位印章，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中介或购房人统一报送县房地产和房屋交易中心（县住建局二楼），联系人：小赖，办公室电话5321925。






